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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東南區辦事處 函 

 
 
 
 

受文者：東南區全體教會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 年 07 月 13 日 
發文字號：真東南字第 112-0048 號 
速  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附件：會議紀錄乙式 

奉主耶穌聖名  
主旨：檢送 112 年 7 月 9 日東南區聖職人員會議紀錄，請  查閱。 

 
 
 
 
 
 
 

正本：東南區全體教會 

副本：臺灣總會、區負責人、傳道者 

 

    順 頌 
以 馬 內 利 

         區負責 賴賢忠 
 

 

地  址：95052 臺東市傳廣路 129 號  
承辦人：蔡瑞蓮 
電  話：(089)345642  
傳  真：(089)343549 

簽
閱 

教牧股負責人 宣道股負責人 教育股負責人 事務股負責人 資訊股負責人 

     

會計股負責人 出納股負責人 傳道 長執 

    

收文 

辦理 
承辦人： 

年   月   日 

字第  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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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12 年東南區聖職人員會議 

          會議紀錄 
會議日期 112 年 7 月 9 日(星期日)  10:30~12:00 會議地點 忠仁教會 

主席：孔智杰執事 記錄：蔡瑞蓮姊妹 

應出席人數：52 名 出席:40 名 列席:2 名 請假:6 名 缺席:6 名 

 
奉主耶穌聖名開會 
 
【一】 唱  詩 (第 5 首) 

 
【二】 禱  告 
 
【三】 主 席 致 開 會 詞  
 
【四】 臨時動議 

       案題一：安葬禮程序討論案。    

       說  明：因各縣市政府為提高火化效率及符合環保法規之要求，改善火化場 

               殯葬設施，故火化場現場空間及安葬禮時間受限，特提出本案討論之。 

       辦  法：1.喪禮儀節結束直接於喪禮會場辦理安葬禮儀節。 

               2.由聖職人員陪同遺族至火化場即可。 

       ※決 議：38 票通過。 

 

【五】禱    告 

 

【六】交 代 事 項 

 

 


